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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11 月份研究生事务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学院:

根据学校《2021 年党政工作要点》和《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处

2021年11 月重点工作安排》，为做好11 月份研究生教育与管理工作，现

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培养管理工作

（一）开展培养档案检查

1.根据《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办法》要求，对2020-2021学年第

2学期教学档案归档情况进行检查。另，查看2020-2021学年第2学期

导师指导手册记录情况。

2.根据《研究生专业实践管理办法》、《研究生论文开题工作管

理办法》和《研究生中期考核与分流实施办法》要求，对2019级研究

文件



生专业实践、论文开题和中期考核分流档案归档情况进行检查。

（二）开展2021-2022学年第1学期期中教学检查

1.各院自查，对照检查内容逐项自我检查自我评价，形成言简意

赅的自评报告，于11月23日前将报告电子版和纸质版（签字盖章）

报送研究生处。检查内容如下：

（1）课程教学，本学期应开设课程的教学运行情况，重点检查：

课程教学方案，课程教学形式，学习资料和任务，教学效果，师生交

流和作业完成情况。

（2）导师指导，重点检查：导师指导学生情况。

2.督导督查，研究生处以期中课程在线评价，听课、走访、座谈

等形式赴课堂、学院调研了解各院研究生教育教学组织开展情况。

二、关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

（一）做好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目前疫情已波及11省

份，国外疫情持续蔓延。秋冬季节是传染病高发季，各学院要高度重

视，坚持落实一日一测制度，严防严控，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做到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处置。

（二）加强消防和实验室安全。进入冬季，火情高发，11月9日

是“国家消防宣传日”，各学院要加强消防知识宣传，做好重点区域，

特别是研究生寝室的安全排查，配合保卫处做好消防演练。进一步提

高学生实验室安全意识，牢记实验室安全标识，按照要求操作，谨慎

处理实验物品。

（三）开展“寝室文化建设”主题活动。深入推进“五个寝室”创



建工作。依托寝室文化建设月实施“五个寝室”创建工作。

（四）做好研究生奖助工作。一是完成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和学

业奖学金的评定与发放工作；二是开展“大力奖学金”“妞妞奖

助金”“泽东奖助金”“回天奖学金”等社会奖助金的申请与评

定工作。

（五）新生资格审查与档案移交。各培养学院应按照《湖北

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新生档案移交注意事项》做好 2021 级研究

生入学资格和档案审查，移交档案馆时，研究生处工作人员将对

新生材料进行抽检，无误后移交档案馆。

（六）继续做好心理健康与安全教育工作，做好学生心理问

题的日常防控预警工作。一是开展 11 月心理研判会，做好重点

关注学生和 2021 级重度心理问题学生的心理状况摸排工作，积

极化解各类心理隐患；二是以“终生学习 与压力共舞”为主题，

开展班级心理主题班会活动。

（七）完成“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科研项目管理”、

“综合素质测评”数据填报与审核工作。

三、关于研究生党团建设工作

（一）组织召开“湖北文理学院第二次研究生代表大会”。

各培养学院组织各班配合做好代表推荐工作。

（二）持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和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精神的学

习。一是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展“学党史、强信念、

跟党走”专题组织生活会，确保支部学习全覆盖。二是在团学组



织中传达学习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精神，增强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为学校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四、关于研究生招生就业工作

1.召开《2022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湖北文理学院考点考试工

作实施方案》研讨会，根据修改意见完善方案并提交校长办公会

审定。

2.继续做好 2022 年研招自命题和研考考务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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